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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林縣林內鄉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8次臨時大會 

             109年 08月 20日 

張主席：本會莊副主席、各位代表同仁及鄉公所團隊大家好！今天是本會第 21屆第 8 

        次臨時大會，現在本席宣布會議正式開始。 

張秘書：報告議程今天是要審議公所（1-3號）提案，宣讀案由一（如附提案書）請審 

        議。 

張主席：各位代表，今天張鄉長及建設課長至營建署開會，今天無法列席，已向大會告 

        假，請各位同仁見諒，請提案單位說明。 

農業課長：主席、副主席各位代表先進大家早！本案是縣政府向林務局申請補助「山區 

          獼猴驅趕計畫」，原始補助經費是 32萬元，再申請後增加了 7萬元，共是 

          39萬元整，以上說明請各位代表先進支持本墊付案，謝謝。 

張主席：進行討論。 

王慶坤代表：主席、各位代表同仁大家早！請教農業課長。 

農業課長：代表早。 

王慶坤代表：本席對於該項預算沒有意見，你到林內鄉任職多年，可知林內鄉的龍眼產 

            量有多少？ 

農業課長：我沒有統計，但是知道林內山區種了很多龍眼。 

王慶坤代表：5月底至 6月，林北、林南、林中、林茂、湖本等村，許多農民都找代表 

            要鞭炮來驅猴，烏塗、重興、烏麻的菜農們，也都找民意代表要鞭炮，因 

            為蔬菜、農作一開花發芽，就被小鳥吃掉了，尤其是湖本的柳丁更是遭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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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怎不把這些經費拿來買鞭炮，分發給農民，自己的栽種的農作物，想 

            要採收得自己維護驅趕，而僱用這些驅猴的人員，是請鬼拿藥單，這些人 

            不會感謝你的，反正簽到就有錢領，管它被猴子肆虐。本席強調對該經費 

            沒有意見，但是做法要提出來探討、改善，將這些經費都買鞭炮，讓農民 

            來申請自己維護，這造成相當大的困擾，不信你問莊副主席，在 5月底時 

            就有很多農友爭相要索取鞭炮了。第二點荔枝椿象在侵害龍眼時，本席與 

            莊副主席都曾致電給你們，卻是要有特定對象才能拿到荔枝椿象的藥，否 

            則就是要拿謄本才能領，這些大多數是林務局的龍眼，哪來的謄本？不但 

            不便民，更造成代表的困擾，本席再次強調；對經費沒有意見，只是希望 

            你們多思考，要有改善的空間，以上。 

農業課長：感謝代表關心指示。 

莊副主席：大家好，本席補充一下，你們去縣政府農業處爭取經費，不必區分哪個月份， 

          而且要有詳細的計畫，山區與農作物的損壞是不同的，聽到了農友的抱怨， 

          我們也感同身受，追加這 7萬元的經費顯然不夠，鞭炮也是很貴的。 

農業課長：在此向副主席報告；我們會盡量再爭取。 

莊副主席：農民、百姓的需求是什麼？你們要反映上級努力爭取，如果有需要的話，相 

          信本會各代表也會幫忙的，以上。 

農業課長：謝謝副主席。 

張主席：這個嚴重性本席相當了解，不管是龍眼、柳丁或其他的農作物，都是農民辛苦 

        的心血，僱用驅猴人員或購買鞭炮驅猴沒關係，但是要提前在龍眼開花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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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就發放鞭炮給農民驅猴用，如果驅猴人員的經費是編列在柳丁採收時，那 

        麼你們先將鞭炮備齊，在龍眼採收時就可發放給農友了，這樣也不會造成村長 

        代表們的困擾，以上。 

蔡當茂代表：關於農藥及鞭炮的問題，你們好好評估，不要浪費了資源，效果如何？用 

            鞭炮驅猴真的有效嗎？如果無效是否要改變作法？ 

農業課長：謝謝代表指正，我們會找相關單位來研究探討。 

蔡當茂代表：好好評估，別浪費了財源，以上。 

農業課長：感謝代表。 

張主席：各位代表同仁，還有要討論的嗎？沒有的話進行表決，贊成本案通過的舉手、、、 

       全數通過。 

張秘書：宣讀案由二（如附提案書）請審議。 

張主席：請提案單位說明。 

社會課長（代）：主席、副主席各位代表先進大家早安！本案是雲林縣政府補助本鄉烏塗 

             村辦公處，辦理 109年長青食堂的服務計畫，經費是 32萬 5千 400元 

             整，所補助的項目是廚工的薪資、部分餐食費用，營養餐飲諮詢費、食 

             物險、公共意外責任險等支出，以上說明請各位代表先進支持，謝謝。 

張主席：進行討論。 

王慶坤代表：請教業務單位；烏塗長青食堂實施多久了？ 

社會課長（代）：代表好，烏塗村長青食堂，原本是由烏塗社區發展協會申請，去年度開 

             始，因為村辦公處想要接手申請，當初申請的單位不同，所以必須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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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 

王慶坤代表：關於廚工薪資，如果把民政課那份再調出來，是會鬧雙包的，去年砲陣地 

            睦鄰經費的 150萬的經費當中，就有這筆預算，這樣是否有類似重複的情 

            形，你們可曾深入探討？本席對於本項經費沒有意見，但是否有重複補助 

            之嫌？ 

社會課長（代）：因補助來源不同，餐食也僅是部分補助，至於廚工薪資可能還要跟民政 

             課研究，廚工薪資是否有在砲陣地的經費支領。 

王慶坤代表：因為去年 150萬元的設施經費，本席就發現有很多是重複的。 

張主席：關於此項經費，請民政課長解釋一下。 

民政課長：向代表及大會報告；去年度的睦鄰經費是不能補助廚工薪資的，去年度烏塗 

          村是購置設備、不是薪資。 

王慶坤代表：本席有發現去年的細項當中，也有廚工薪資，那麼 108年和 109年不一樣 

            嗎？今年睦鄰經費是否又發生類似的情形？ 

民政課長：睦鄰經費其實是不能用在人事費用的，都是用在設備上。 

王慶坤代表：每個社區幾乎都有發展協會，單是端午節包粽子活動，有些社區來向本會、 

           台電、自來水公司等單位申請補助款，同樣的問題，各社團社區類似的很 

           多，本席要提醒的是經費不要重複使用，凡走過必留下痕跡，要查一定查 

           得到，以上。 

社會課長（代）：謝謝代表提醒。 

黃清得代表：關於食堂共餐的事情，烏麻村長已經廣播了至少有 5次，到底可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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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課長（代）：目前我們還沒收到烏麻社區，關於烏麻社區發展協會或是、、、、 

黃清得代表：他已經宣布了。 

社會課長（代）：我們目前還沒有收到正式的公文，之前有聽說好像是烏麻村辦要委託 

             其他的團體，來辦理類似林南社區舉辦的失智據點，但目前我們還沒得 

             到正確的、相關的資訊。 

黃清得代表：這樣子可以嗎？ 

社會課長（代）：就是由別的團體來承辦，必須要先向雲林縣政府申請，不是由鄉公所承 

             轉。 

黃清得代表：經費從何而來？ 

社會課長（代）：是雲林縣政府補助，人民團體要直接向雲林縣政府申請。 

黃清得代表：是否就像私人的安養中心來承辦的？ 

社會課長（代）：開會時曾看過像中國復健青年協會、老人福利保護協會，都有自己去找 

             一個點、、、 

黃清得代表：這個本席知道，那家安養中心在斗六某社區有成立一個據點，好像我們村 

            長有和這個單位接洽，去年本席還是永安宮的主委時，村長很匆促告知本 

            宮的常務監事、也是黃前村長聰敏。黃常監表示要借用宮廟場所，必須要 

            經過委員會開會討論各項事宜，總不能私人事業的水電雜項費用，而由宮 

            廟委員會來買單吧？後來本席深入了解後，才知道這是與一家私人機構、 

            類似安養中心。 

社會課長（代）：只要項目符合，辦理社會福利公共利益，人民立案團體是可以申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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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清得代表：最重要的補助，是由他們申請的。 

社會課長（代）：對。 

黃清得代表：但是據本席側面了解，這個共餐業務都是老人居多，日子久了大家熟稔了， 

           日後若需要到安養中心，就直接到該中心，這就是他們的目的。後來這項 

           業務沒成立，他們又換成關懷、量血壓、醫療諮詢、、。 

社會課長（代）：因為有關懷據點、醫療服務站的設立。 

黃清得代表：對、也因此還要借用場所，後來也不了了之，經本席再三詢問後才知道， 

            這些私人機構，最終的目的是要向政府申請補助，再來就是吸收這些長 

            輩，日後若有需要可到他們的安養中心。烏麻都已廣播得沸沸揚揚了，難 

            道公所都不知道嗎？妳知道烏塗社區自去年開始辦理長青食堂，花了多少 

            錢嗎？ 

社會課長（代）：我所知道的只是政府補助的經費。 

黃清得代表：別提政府補助的經費，單是砲陣地的回饋金，烏塗村就有 150萬了，都是 

            花費在這間廚房，烏麻若要辦理的話有這些經費嗎？ 

社會課長（代）：有立案的人民團體要先協商好場地，拿到場地同意書，才能跟雲林縣政 

             府申請。 

黃清得代表：本村有 3個部落，業者準備在永昌活動中心辦理，妳知道空間有多小嗎？ 

            才幾坪大能夠辦理長青食堂嗎？ 

社會課長（代）：社區活動中心都委由社區發展協會管理。 

黃清得代表：現在社區活動中心都已經不再是社區發展協會管理的，以烏麻村為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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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由宮廟來管理維護，數十年來都是如此。 

社會課長（代）：那些活動中心早期都是三方興建，鄉公所也有列為管理建物，而我們也 

都有跟歷屆的發展協會理事長簽維管契約，他就必須負起維管的責任。 

黃清得代表：妳說的這幾個活動中心，維修、養護、水電，都不是由社區發展協會管理 

            的，都是由三間大廟處理的，永安、永昌而已，長源就沒有了。 

社會課長（代）：因為烏麻只有二間活動中心。 

黃清得代表：對，烏麻村長買了卡拉 OK，都放在那個地方，又買了 3台電視、3台冷氣， 

            都是唱歌時要用的。 

社會課長（代）：這些經費沒有向社會課提出申請。 

黃清得代表：他們也沒地方放，怎麼需要申請？除非放在村辦公處，水電誰要處理？ 

社會課長（代）：已委管給社區發展協會，就由他們自行處理。 

黃清得代表：水電從來不是社區出錢的。 

社會課長（代）：那就是他們又委給其他的使用人付費。 

黃清得代表：社區也沒錢。 

社會課長（代）：使用者付費，看他們又委給誰來使用人？ 

黃清得代表：現在烏麻村的心態，幾十年來不管是鐵皮屋、水電、所有設備損壞，都是 

            由永安宮管理、修繕。鄉公所也沒有特定的場地，若這 3台卡拉 OK、冷 

            氣開始使用，電費要如何支應？電器一旦故障，是誰要來維護？這些價 

            值不菲的電器設備，加起來 15萬多的電器，不需要上鎖嗎？誰要管理？ 

社會課長（代）：請問這些設備是由宮廟支付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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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清得代表：砲陣地回饋金買的，這些設備放在活動中心，而長源沒有活動中心就放在 

            廟裡。 

社會課長（代）：因為這些設備都是社區法展協會委管，或許有些社區發展協會認為宮廟  

              裡使用的機會較大，打算和廟裡協商，由宮廟來支付，各社區發展協會 

              協商的情況都不一樣。 

黃清得代表：社區沒錢就可以不處理，那麼由宮廟負責出錢、維管，這樣就公道了嗎？ 

            這是你們鄉公所的政策，請問由宮廟負責出錢，這樣有公道嗎？ 

社會課長（代）：現在水電是屬於使用者付費。 

黃清得代表：百姓來唱歌怎麼叫他們來付費？是每個人繳 50元水電費嗎？ 

社會課長（代）：如果水電費的申請設立單位是社區發展協會？ 

黃清得代表：都不是，水電都是烏麻永安宮管理委員會。 

社會課長（代）：名稱都是烏麻永安宮管理委員會？ 

黃清得代表：對。 

社會課長（代）：那麼管理委員可能否具文進來鄉公所，看水電的支出是要怎麼處理？ 

黃清得代表：如果真的具文，妳們又要怎麼處理？ 

社會課長（代）：當初設立的申請是永安宮？ 

黃清得代表：是的。 

社會課長（代）：那公部門就沒辦法了。 

黃清得代表：那發文給妳們做什麼？本席建議；把這些設備都載到村長的家裡，到他家 

            去唱，他要買這些東西，妳們居然都沒意見？現在審議這案有何用？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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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 800萬，明年都沒有了，這些經費從何而來？ 

社會課長（代）：本案是縣政府補助，每年都得申請，有申請才有。 

黃清得代表：本席知道，一旦辦理就有補助，那不夠的部分呢？ 

社會課長（代）：由辦理的單位要自籌， 

黃清得代表：自籌？本席敢這麼說，如果經費不足，要叫這些辦理單位自掏腰包來支應， 

           那是不可能的事。況且有很多計畫並不是說做就做，而是要考慮能不能長 

           久？衍生出來的細節能否處理？卡拉 OK、冷氣壞掉了誰要修理？相信妳們 

           也沒有編列這些經費。 

社會課長（代）：如果活動中心裡面，由公所或是縣府補助的設備損壞的話，可以掛文進 

             來，我們由社區發展協會的經費、、、 

黃清得代表：本席沒聽過你們有補助什麼設備？ 

社會課長（代）：縣政府那邊有補助款。 

黃清得代表：簡單幾百元的維護費，還要等到縣政府核准補助才能維修嗎？本席不想和 

            妳說了，請教民政課長；本席給你時間，關於第 5案、、、 

張主席：黃代表；第五案、、、、 

黃清得代表：本席知道第五案是明天審議，但是明天來不及了，本席要讓他們有時間準 

            備，你不要再練肖話，別再像昨天回應：「可以買一台不能買三台」。烏塗、 

            烏麻、重興這三個活動中心設備的採購 127萬 6千，是從這裡包下來嗎？ 

民政課長：127萬 6千元是烏塗和烏麻採購福利設備的總項目。 

黃清得代表：是什麼福利採購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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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課長：那我還要回去準備資料。 

張主席：黃代表；這第五案是明天才審議的。 

黃清得代表：如果明天才處理，沒有通過的話，您們不要攔本席。 

張主席：本席的意思是這案明天才審議，你是要他們再補充資料過來嗎？ 

黃清得代表：是的，讓他們有修改的時間，第二點；之前和鄉公所協商，讓每位代表都 

            有 10萬元，有沒有？ 

民政課長：那時候有請各位代表建議，公益活動的經費如何運用到個村落。 

黃清得代表：有幾位代表向你們建議，要裝設 LED跑馬燈，你們說不可以，再來說要買 

            鞭炮機你們也說不可以，說沒辦法，現在十有八九都用在辦理中秋節活 

            動，對不對？烏麻有沒有裝二處 LED燈？ 

民政課長：今年沒有。 

黃清得代表：那是去年的。 

民政課長：去年是長源和永昌。 

黃清得代表：這筆是不是 800萬元的回饋經費？ 

民政課長：是睦鄰經費採購設施。 

黃清得代表：那為何今年的睦鄰經費不行？ 

民政課長：簡單的向代表報告，很抱歉之前跟代表們說，如果是代表建議、跟各村協調 

          提出的項目，原本我們是認定可以採購福利設施或是辦理公益活動，但是計 

          畫收集以後先呈送軍方審議，但是後來軍方給我們的答覆是、、、、 

黃清得代表：別再胡扯了，單是口頭上問你就說不行了，何時呈報計畫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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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課長：我們真的把計畫都擬好了，呈送給軍方，軍方回復：「如果要購買福利設施 

          或修繕硬體設施，還要在砲陣地影響範圍 65分貝限定的區域以內」才行， 

          那麼 65分貝就是重興、烏麻、烏塗這 3村。 

黃清得代表：你現在又解釋的新法令，本席無法和你爭辯，這項本席接受，那鞭炮機能 

            買 1台不能買 3台嗎？ 

民政課長：鞭炮機的性質真的很特殊，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宮廟使用的，審查委員表示 

          如果是給某個特定團體使用的，則不予通過，是要給每個人都用得到的。 

黃清得代表：你現在說每個人都用得到的？好、村辦公處的影印機，是不是只有村長在 

            使用？如果是在當組頭的百姓，可以請村長影印嗎？ 

民政課長：尊重村長的作法。 

黃清得代表：鞭炮機能只買 1台，就是不能買 3台？ 

民政課長：鞭炮機 1台至少要 8萬元，3台要 24萬，費用實在很高，我們是打算各村 

          買 1台放在村辦公處管理，看這樣能不能審查通過？ 

黃清得代表：我們需要的是三處宮廟共要 3台，如果軍方不同意而刪除，我們沒話說， 

            還有更讓本席不高興的是，100萬元放在烏麻，本席身為烏麻選區的代表， 

            只要求買 3台鞭炮機，還有清理一條水溝，總花費不到 30萬元，至少還 

            剩下 70萬元給村長使用，為什麼要申請鞭炮機，必須要由你們鄉公所， 

            購買資源回收袋的結餘款？說得好像滿是人情一樣。 

民政課長：這點向代表解釋；在細部調查之前，我們是先提撥 90萬要買資源回收袋。 

黃清得代表：我們烏麻不是有 100萬的經費？這些錢都動不得，只能讓一個人使用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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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讓你們鄉公所，用購買資源回收代剩下的經費來支應？ 

民政課長：還剩下十多萬，原本是怕如果鄉公所自行使用，到時候又說我們鄉公所都自 

          己做主，是想讓大家都有希望、、、 

黃清得代表：不用了，如果是給別村大家都沒話說。 

民政課長：是希望能夠購買公眾用途的，貴會之前曾提過要鞭炮機。 

黃清得代表：如果把剩下的交給建設課長，她就會好好處理了，幸好鄉長也不在場，第 

            五案你們要修改嗎？本席現在給你機會，如不修改，本席一定不予通過， 

            你別唬弄本席，尤其是張鄉長，請你轉達。本席在今天提出，就是想讓他 

            們有機會可修正，反正本席已中招了，整個選區都說是本席阻擋回饋經 

            費，尤其是烏麻，村長都大肆宣傳，你們看著辦。 

蔡當茂代表：請問民政課長。 

張主席：現在審議的是第二案，剛才提到第五案，是要讓他們有修正的機會，你在問下 

        去，這樣議事程序都亂了。 

蔡當茂代表：不會的，本席只是提一下，民政課長；有件事情本席已經跟你提過好多次， 

           我們烏塗村的費用有一項錯誤，出錯的是你喔。 

民政課長： 在此向代表致歉，當初有與地方了解，我們盡量、、、、 

蔡當茂代表：別說盡量，第五案的經費當中，本村能拿這麼多，本席很高興，當然要支 

            持，但是有一項宮廟的活動只有 2萬元，本席告訴你很多次，你說不行的， 

            浮編的案件那麼多，為什麼可以？騙人吧！是你出錯。 

民政課長：如果當初聯絡的宮廟錯誤，在此向代表道歉，後來代表說的那個點有做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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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可是很抱歉的是，當初案件已送給軍方審議，他們也已排定議程，所以 

          要再修改增加預算分配在公益活動的話，時間上真的無法配合修改。 

蔡當茂代表：1百多萬的經費，只有 2萬元真的編不出來？如果不是你聯絡錯誤，今天 

            人家不會在那邊詰譙、說你們大小眼，你們的聯絡失誤，造成本席莫大的 

            困擾，不然你私下跟村長協調，2萬元要怎麼處理？開標 6-7承標滿街都 

            是，哪有要百分之百的，騙人啦！2萬元你們好好處理，如果不是你聯絡 

            失誤，不會衍生出今天的問題，以上。 

史千桂代表：提到第五案，可以向課長要求烏塗、烏麻 127萬的經費資料嗎？ 

張主席：史代表；現在審議的是第二案，不要再提第五案了，按照議事規則來。 

史千桂代表：好的，那請教社會課長；本席昨天看了這一案，為什麼食物險沒有投保？ 

社會課長（代）：當初食物險是縣政府可以允許補助的項目，烏塗村辦公處送進來的概算 

              表，並沒有放進食物險，他有送食物險，一年 3千元。 

史千桂代表：既然有送為何沒有投保？ 

社會課長（代）：要通過才能投保。 

史千桂代表：什麼意思？ 

社會課長（代）：縣政府有同意補助食物險，墊付案過了之後計畫就可開始辦理。 

史千桂代表：是這次提案過了就可辦理？ 

社會課長（代）：對。 

史千桂代表：請問每天供應幾餐？ 

社會課長（代）：每周供應五餐，星期一到五的中午，長青食堂主要是因應鄉下老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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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日子女外出工作，所以用共餐的方式請老人家來用餐，所以是在非假 

             日的中午舉辦，如果是獨居老人，可以向長照申請送餐服務，一天一餐 

             假日也有送。 

史千桂代表：好的、謝謝妳。 

社會課長（代）：謝謝代表關心。 

鄭惟仁代表：關於本案以前是社區發展協會辦理的？ 

社會課長（代）：是的。 

鄭惟仁代表：現在是村辦公處辦理，那到底哪個單位才是（正辦）呢？ 

社會課長（代）：當初村長與社區協調，以社區名義申請。 

鄭惟仁代表：本席要問的是，到底誰辦才是（正辦）？誰辦才對？ 

社會課長（代）：沒有說誰辦才對，以協會的名義，協會總是有人出來承辦。 

鄭惟仁代表：請問一般的協會，不是社區發展協會，可以來申請嗎？ 

社會課長（代）：只要有立案，他們協會的工作項目，有敘明是處理社會福利公益支出， 

             把立案章程直接向縣政府申請。 

鄭惟仁代表：所以沒有規定是誰來辦？ 

社會課長（代）：但是立案的單位所申請的項目，並不符合社會福利公益支出，縣政府那 

             邊可能就不會通過。 

鄭惟仁代表：如果譬如烏塗村辦理，而林中村的村民要去共餐，可以嗎？ 

社會課長（代）：計畫上主要是以烏塗村民為主的辦理範圍，如果說林中村的村民要去共 

             餐，應該也不會有太大的問題，像九芎也有其他部落的人去共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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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惟仁代表：本鄉有哪幾個地方辦理長青食堂？ 

社會課長（代）：有烏塗、重興、湖本、林中。 

鄭惟仁代表：你知道在該處用餐的，不一定是當地的社區發展協會會員？ 

社會課長（代）：因為用餐者的名冊，以長青食堂來說，只要是設籍雲林縣，縣政府都 

             不會有意見。 

鄭惟仁代表：有一起服務 11,220人嗎？ 

社會課長（代）：應該是人次。 

鄭惟仁代表：應該？這樣模稜兩可。 

社會課長（代）：85位長者一天吃一餐，這是 6個月的人次數。 

鄭惟仁代表：11,220人次數字是預估性的？ 

社會課長（代）：這是烏塗村辦公處送進來的預估。 

鄭惟仁代表：還是所有申請經費的預算？這計畫是到 12 月 31 日，如果明年繼續辦理， 

            在何時要提出申請？ 

社會課長（代）：年終時就要提出申請。 

鄭惟仁代表：提明年預算？要提墊付？ 

社會課長（代）：：對、因為要納入預算。 

鄭惟仁代表：好的謝謝妳。 

社會課長（代）：：謝謝代表關心。 

許林玉琴代表：請問林南有再設立一處長青食堂？ 

社會課長（代）：：林南那個是人民團體，向縣政府申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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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林玉琴代表：不屬於林內鄉公所？ 

社會課長（代）：：不在公所的納入預算範圍之內。 

許林玉琴代表：但是好像也有收取費用？ 

社會課長（代）：：因為長青食堂補助的餐食費，並沒有全部。 

許林玉琴代表：知道是哪一家嗎？ 

社會課長（代）：：雲林縣家家寶照顧發展協會。 

許林玉琴代表：所以沒有經過鄉公所？ 

社會課長（代）：：對，是人民團體直接向縣政府申請。 

許林玉琴代表：好、謝謝。 

社會課長（代）：：謝謝代表關心。 

張主席：對於本案還有要討論的嗎？沒有的話，贊成本案通過的請舉手、、、全數通過。 

張秘書：宣讀案由三（如附提案書）請審議。 

張主席：請提案單位說明。 

民政課長：本案是雲林縣政府補助村里辦公處，辦理安心旅遊活動，主要是每村可以補 

          助 2萬元（詳如計畫說明書），以上報告，敬請各位代表先進支持，謝謝。 

張主席：進行討論。 

黃清得代表：請問本案一部遊覽車可以補助一萬元嗎？只能在縣內？ 

民政課長：上限一萬元，縣政府的規定是這樣，目的是要推動縣內的旅遊觀光。 

黃清得代表：這樣能成團嗎？一萬的補助肯定不夠，而參與的民眾也是還要交錢，如果 

            只限定在雲林縣內，會有民眾想要參加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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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課長：這是縣政府的政府，我們是配合。 

黃清得代表：可以在自己的鄉內舉辦嗎？ 

民政課長：是沒有規定不可以，烏塗社區也算啊。 

黃清得代表：一定要雇遊覽車嗎？ 

民政課長：相片、行程、名冊，這些資料都要。 

黃清得代表：說真的這樣的政策有用嗎？第一無法吸引人潮參加，一天的行程，大家也 

            都希望能夠到外縣市旅遊。 

民政課長：也有規劃 2天的行程，但也只是補助一萬元。 

黃清得代表：2天的行程當中，也是要有 1天留在雲林縣。 

民政課長：對。 

黃清得代表：等於說一萬元，就綁訂了一天必須在雲林縣，說真的，雲林縣沒有什麼值 

            得人家想去，或是吸引遊客的地方。 

民政課長：期程必須在十月底之前執行完畢。 

黃清得代表：其實執行上級的政策，要杯葛也無意思，本席認為這種活動一點意義都沒 

            有。 

民政課長：我們是配合縣政府的政策。 

黃清得代表：你們不能反映嗎？ 

民政課長：縣政府召開記者會完畢，就直接下達了。 

黃清得代表：要不就補助多一點經費，以上。 

民政課長：聽說斗六有建議全額補助，這樣民眾比較有意願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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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主席：對於本案還有要討論的嗎？沒有的話，贊成本案通過的請舉手、、、全數通過， 

        今天會議到此結束，散會。 

  109年 08月 21日 

張主席：本會莊副主席、各位代表同仁及鄉公所大家好！今天是本會第 21屆第 8次臨 

        時大會第 3天會議，現在本席宣布會議正式開始。 

張秘書：宣讀案由四（如附提案書）請審議。 

張主席：請提案單位說明。 

民政課長：主席、副主席以及各位代表先進大家早，本提案是台電公司促進營運發電補 

          助金，109年度補助本所是 63,000元，雲林縣政府補助是 13,000元，二筆 

加起來共 76,000元，要求墊付納入預算，敬請各位代表先進支持，謝謝。 

張主席：進行討論。 

黃清得代表：請教民政課長； 76,000元要如何運用？ 

民政課長：向代表報告；經費是最近才核准，所以用途還沒確定，還有一些細項尚未規 

          畫好。 

黃清得代表：不要又把這些回饋金拿去辦活動。 

民政課長：我們會依照規定的用途來使用。 

黃清得代表：其實它的用途，鄉公所能夠做的項目都差不多，台電不會硬性規定你們做 

            什麼，相信就由你們自行決定，別再推諉說由他們的規定執行，他們不會 

            限制這麼多。今天建設課長又沒來，最讓本席看不下去的是，最近有民眾 

            向本席陳情，說他來鄉公所跑好幾趟了都無效，結果本席到雲 73線的現 



19 
 

            場勘查，鄉公所施設了不到 100 米的路側溝，真的很離譜，居然沒出口， 

            稍微大一點的雨量，就淹進芭樂園了，淹水不下十次，造成不小的損失。 

            本席請建設課長來，建設課長原先推說是不是中間有管線？或是其他的問 

            題，最後推說：「沒經費」。張鄉長；下雨淹水是不是災害？ 

張鄉長：主席、副主席各位代表先進早！向黃代表報告；您所說的案件，去年施工時是 

        菁仔園，不是種芭樂。 

黃清得代表：對、那是他向地主承租的。 

張鄉長：地主在上週有正式澄清，絕對有出水口，是在下游 50公尺，我們也去清好了， 

        農民在通往忠庄那條路、、、 

黃清得代表：那邊的出水口是可以的，但是有一個涵洞阻塞了，水流通得過嗎？ 

張鄉長：上週六下雨，我和地主在現場勘查，這樣的水流量是足夠的，是下游為了要灌 

        溉對面的竹林，而堆置了 5個沙包，才會讓水流又倒灌回來。 

黃清得代表：那些本席都已去處理了，那已是事後了，本席聽種芭樂的農友說，他來鄉 

            公所陳情 3-4趟，也有去找你本人。 

張鄉長：完全沒有。 

黃清得代表：他是這麼說的。 

張鄉長：完全沒有，他只有打過一通電話給我，希望我找時間過去看一下。 

黃清得代表：他也有到建設課，而所得到的回答都是沒錢，等有錢了再處理。本席到現 

            場勘查時剛好下大雨，只下了大約 15分鐘的大雨，雨水又倒灌了。本席 

            再請建設課長來看，她也表示無奈的表示：以前也會積水，本席說以前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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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會積水，但是你們不要施設這段，也不會落人口實，這分明是鄉公所最 

            近才去施工的。為什麼妳們要施設這件工程時，都沒有考慮出水口？也不 

            應該在雲 73線、、、 

張鄉長：雲 154線。 

黃清得代表：雲 154線，這麼重要的幹道兩側居然沒有路側溝，不會太離譜嗎？難怪會 

            積水，身為林內鄉公所實在很丟臉，都推說過去就積水了，過去積水現在 

            也一樣要積水嗎？是要想辦法讓那個地方不要積水才是，真的不要臉，真 

            的沒錢嗎？ 

張鄉長：向代表報告，154線是屬於縣道。 

黃清得代表：別說什麼道，在於你們願不願意而已，如果願意幫百姓處理的話，你們自 

            然會去找經費。 

張鄉長：所以在去年的時候，有先施設了美冠這段，還有合眾紙廠那裡也有。 

黃清得代表：如果真的有心要做好這條路側溝，不用花多少錢的，願意用回饋金來施設 

            的話，一年就解決了，建設課長一直說沒經費，由於刻不容緩，所以本席 

            就去用議員的經費來處理，單是今年的汛期，水淹沒了農作物不下十次， 

            我們沒有第二預備金嗎？無法改善水流的管道嗎？這是迫在眉睫的事。 

張鄉長：容我解釋一下；上周六本席到現場時，由於該處地勢低窪的確淹水，但是由於 

        從第二區就開始淹了，主因不完全是路側溝，這次會做這條路側溝，是因為聖 

        覺寺及附近居民的陳情，才去施設的。 

黃清得代表：這個還需要陳情嗎？這路段淹多久了？你們從來沒有心要解決，如果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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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的話，做那一小段做什麼？又沒出口。 

張鄉長：有出口的。 

黃清得代表：那只是一個小涵洞，一米多的水溝，尾端要做的更大才對，這樣的施工只 

            是掩人耳目罷了，毫無意義，本鄉不是沒經費，是看鄉長花在什麼科目用 

            途，花不了多少錢，把二邊的路側溝施設好，不是很好嗎？本席也是無意 

            中才參與了這件離譜的事，你們說公所沒經費，那為何農會舉辦紅透台灣 

            木瓜節活動，也補助了十多萬？有史以來只有林內鄉公所補助農會，他們 

            是營利單位，沒有去請他們回饋贊助就很糟糕了，財源拮据的鄉鎮，連修 

            個水溝都以沒有經費為由而推掉了，居然補助木瓜節活動？農會是人民團 

            體，非常有錢的。對於代表和村長的建議，都推說沒錢，等有錢再說。百 

            姓所需要的是「路會平、水溝會通、路燈會亮」，這三項對他們而言是最 

            重要的，這才是和百姓有切身需要的。可是本席發現鄉公所對於這些好像 

            沒什麼興趣，希望你們把錢用在有意義的事物上面，與本鄉百姓確實有 

            關，本席絕不是只會阻擋經費的代表，本席是阻擋不合理的花費。你還有 

            二年的任期，而且相信你的政治生命也不會這麼就結束，希望在未來的任 

            期中，你「張維崢鄉長」不要留下什麼，讓後人指指點點，不管未來的路 

            是康莊大道或羊腸小徑，留給鄉民一點思念吧，以上。 

張主席：對於本案還有要討論的嗎？沒有的話，贊成本案通過的請舉手、、、全數通過。 

張秘書：宣讀案由五（如附提案書）請審議。 

張主席：請提案單位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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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課長：本案是 109年度剩餘 400萬元的睦鄰經費（詳如提案書），以上報告敬請各 

          位代表先進支持，謝謝。 

張主席：進行討論。 

王慶坤代表：請問回饋金所購置的項目，是有限定各村落所需嗎？ 

民政課長：如果國軍的規定，當然有分為專案改善和公益支出，我知道您可能有一些誤 

          會，在此致歉，我也是會盡量爭取，以前專案改善所規定的是受影響區域， 

          所以後續大家有建議的案子，如果是要用專案改善的部分費用，那時我都把 

          計畫寫進來了。不過那時候我有把第一次計畫收集好之後，送去國軍司令部 

          那裡，但是被退回，軍方表示受影響區域的界定是 65分貝的地方，才能購 

          置專案改善的東西，65分貝的地方就是重興、烏塗、烏麻。如果還有其他 

          村要使用配額的話，那就是要施行全鄉性的公益支出，如果總費用在 3成之 

          內，我想軍方是可以接受的，所以目前現況是這樣，以上向代表報告。 

王慶坤代表：本席說重點打個比方，為什麼烏麻三間大廟可以買鞭炮機，其他 9個村難 

            道不能購買嗎？ 

民政課長：鞭炮機是專案改善裡面的福利設施，依照軍方的規定，要在那 3個村才能購 

          置專案改善的東西，所以無法在計畫上另外編列，到別的村落用專案改善的 

          額度，來購買鞭炮機，這點軍方是表示不同意的。 

王慶坤代表：所以砲陣地的軍方車輛，都是用無人機吊掛的嗎？都不用經過其他村落？ 

民政課長：這就是一開始兩個點的不同。 

王慶坤代表：你真的很古意老實，本席常對你說，你要回答之前要好好思考、慎重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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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後再來答覆，別老是說話害死了你的老闆，這 3個村子可以購買，其他 

            7個村子不能買，這真的很離譜，同樣都是在林內鄉。還有；一個烏麻村 

            購買 45支滅火器是要吊掛在哪裡？烏麻 25支烏塗 20支，是要去打火嗎？ 

            這種的你們也核准？看了你們的明細表，說真的要消化預算也不是這樣的 

            用法，要用在公益事件上，像剛才說的短短的排水溝，有急迫性要維護的， 

            這才是標準的公益事件，也可將經費來來搶修嘛。還有你別太嘴快，這樣 

            會害死你的老闆，烏麻可以買鞭炮機，湖本要買 LED跑馬燈就不行？你好 

            好的來說服各代表吧，以上。 

鄭惟仁代表：第五號議案公益支出所有的細項，400萬元當中有包含 4件備案嗎？ 

民政課長：向代表報告，備用的案件就是如果 400萬元執行，但是各細項招標的金額不 

          一定要那麼多，有剩下來的錢再來執行備案。 

鄭惟仁代表：剩餘款來支付備案？ 

民政課長：備案的錢不包含在 400萬之內。 

鄭惟仁代表：備案在國防部裡有核准嗎？或是你們與軍方已談妥？ 

民政課長：所有資料包含備案都要送軍方審議，如果沒有審也不能執行。 

鄭惟仁代表：備案有通過了嗎？ 

民政課長：有。 

鄭惟仁代表：包括剛才你報告的使用方法，軍方也同意？ 

民政課長：我們有去開過會、有努力爭取過，軍方同意目前的方式，正式公文還沒下來。 

鄭惟仁代表：正式核准公文還沒下來，你們敢提過來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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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課長：整個案件執行的方向軍方已同意，只是做細部、文字上的修正。 

鄭惟仁代表：口頭上已同意？ 

民政課長：公文還沒到，軍方還要送到中央，在時程上會比較久，在開會上已同意，所 

          以我們就提出來貴會審議。 

鄭惟仁代表：這 4件備案是沒有確定的，我們怎麼審議？ 

民政課長：這 4件備案，國軍審議委員會一樣有審核。 

鄭惟仁代表：你不是說核准函還沒下來？ 

民政課長：如果貴會核准的話，大約在 8月底、就是下星期就會下來了。 

鄭惟仁代表：為何本席要問這個問題，因為工程剩餘款可以做這 4案的備用，屆時需要 

            再提墊付案近本會審議嗎？ 

民政課長：總額度就是 400萬元，代表也可參閱我們的備案是如何執行。 

鄭惟仁代表：是事後才知道你們如何執行？ 

民政課長：如果有需要的話，我可提供給代表參閱。 

鄭惟仁代表：再請教一個問題，備案可以變更嗎？ 

民政課長：不行，送軍方審議過了，如果有剩餘款，要按照順序執行。 

鄭惟仁代表：逐案遞減？ 

民政課長：是視經費狀況。 

鄭惟仁代表：國防部是口頭上同意？還是確定有核准？ 

民政課長：是核准了。 

鄭惟仁代表：謝謝、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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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課長：謝謝代表。 

王慶坤代表：請問林內鄉目前總戶數？ 

民政課長：6千多戶。 

王慶坤代表：應該是 8千戶。 

民政課長：戶政查得到。 

王慶坤代表：本席想知道的是第一點，你們買了多少資源回收袋？ 

民政課長：編列 7千個。 

王慶坤代表：有沒有包含鄉內所有的機關？鄉公所不用嗎？電力、電信公司都不用嗎？ 

民政課長：這個數量是足夠的，如果之後有其他單位有使用上的需求，是可以考量的。 

王慶坤代表：國中、小學有納入嗎？ 

民政課長：考量發放的情形，所以訂購 7千個是足夠的。 

王慶坤代表：當初你們編列 90萬，後來實際採購以後變成 72萬 6千元，多出來的 17 

            萬 4千元又回饋到烏麻村，才會產生昨天至今天的爭議，你心裡有數。7 

            千個回收袋等於 7千戶，去年砲陣地回饋金每戶裝設消防警報器，你報了 

            幾戶？ 

民政課長：去年的住警器是編列 4千個。 

王慶坤代表：6千多戶，你們編了 4千個夠嗎？機關、學校呢？為何不多買一些？ 

民政課長：代表剛才查到的總戶數是 6024。 

王慶坤代表：6024？那你們住警器買了 4多個？前後矛盾，你的答覆是不是要經過大腦 

            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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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課長：住警器都有逐戶安裝，林內鄉實際安裝的有些不是現居戶，有的是同址分戶， 

         資料上雖然是 2-3戶，實際上只有一戶，我們當初有有找消防隊專業分析， 

         消防隊之前已經有裝設了 9百多將近 1 千個，所有經評估後採購 4千個，是 

         足夠讓全鄉裝設的。 

王慶坤代表：本席在上次會期建議購買資源回收袋，礙於經費上鄉長也很無奈，現在剛 

            好有這筆回饋金可以購買，在此要謝謝鄉長，為何不在預算內多採購一些 

            讓鄉長做功德？你們編列 90萬，後來實際採購以後變成 72萬 6千元，多 

            出來的 17萬 4千元回饋到烏麻村，才產生爭議，這些都是你說的，不是 

            我們查的喔！難怪黃代表憤慨，本席不想把它與 100 萬回饋金混在一起， 

            為何不將經費買足了？以上。 

蔡當茂代表：既然還有這麼多疑問，本席簡單的建議，將明細表再修改清楚一點，雖然 

            這些都是施設在烏麻和烏塗，都是在本席的選區，本席建議暫時擱置，重 

            新再審核，要延會也沒關係，身為民意代表都不受尊重，都被看成＊＊， 

            別審了、退回啦！在座的代表同仁，你們也要有一點當代表的尊嚴，先退 

            回、重新審查。 

黃清得代表：本席再三叮嚀你說話要負責任，可是你剛才回答代表們鞭炮機和 LED燈的 

            事，你說回饋金 100萬、150萬和重興 400萬，有達 65分貝的區域才可 

            以買鞭炮機，別的村落就沒有這筆經費可運用，其他村落使用的是公益支 

            出，你們鄉公所給每位代表有 10萬元額度建議權，那是公益支出。你們 

            現在的解釋卻是購買鞭炮機、LED跑馬燈都不行，該筆回饋金要運用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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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個村才可以，這三個村用的是回饋金，鄉公所用的是公益支出，公益支 

            出不行嗎？這三個村以外的代表，用的可是那 550萬回饋金？不是嘛！是 

            剩下的公益支出款，為何公益支出不可以購買這個？都是你自說自話的解 

            釋？為什麼你在預備會議時要來解釋，本席把你揈出去？你說可以買一台 

            不能買三台，本席斬釘截鐵說：「可以就是可以，不行的話連一台都不行」。 

            你昨天就改口：「可以買三台」，真的亂來，本席知道這不是出自你的本 

            意，再問你一次，請你慎重回答，公益支出可以買嗎？ 

民政課長：如果是公益支出的性質，是辦理公益宣導活動， 

黃清得代表：LED燈不是配合宣導公告政策嗎？ 

民政課長：能夠配合購買物品、宣導品，而宣導品項單價不能超過 200元，如果購買 

          LED燈鞭炮機的費用都超過 200元。 

黃清得代表：何謂宣導品？公益支出一定要買在宣導品？辦晚會、活動都是宣導？宣導 

            了什麼？這不是台電或自來水公司的補助，要幫他們宣導政策，你隨口胡 

            亂回答，公益支出就是所有與該村有關、村民都用得到的，別說是辦活動、 

            辦晚會贈送的 200元宣導品，這是公益嗎？買醬油禮盒來送就是公益支出 

            嗎？為何現在連縣政府都推動環保，鼓勵有立案的寺廟盡量不要燃放鞭 

            炮、鼓勵購買鞭炮機了，竟然公益支出只能買宣導品？你們宣導了什麼？ 

民政課長：宣導品與餐會性質是公益活動，是另外一種吸引民眾來的措施，我們是配合 

          國軍司令部睦鄰經費執行的，所以我們盡量也都按照代表所建議的去執行， 

          所以如果不行，我也是以他們的規定跟代表說不行，並不是我自己說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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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清得代表：如果真的不行，請你們提出公文，馬上回去拿，你們有呈報嗎？ 

民政課長：在他們開會之前，我們有先提給砲測中心。 

黃清得代表：你現在又要推說沒有公文了，你說有呈報了，可是他們說不行？ 

民政課長：這是真的。 

黃清得代表：如果不行的話，公文在哪裡？他們不用行文回復嗎？ 

民政課長：我們是先呈送給他們看，由於時間緊迫，如果是正式行文而被退回，恐耽誤 

          時效，所以我們的程序是先呈送給他們看過，如果有問題他們會做修改。 

黃清得代表：你的說法本席聽不下去，剛才各位代表都有聽到，他們有呈報嗎？ 

蔡當茂代表：黃代表；您這樣只是浪費時間，本案擱置重新審查。 

黃清得代表：烏塗、烏麻所購買的明細表，有符合嗎？你們要的就說符合，有的根本揮 

            霍，一點意義也沒有，單是滅火器買了 45支？林內鄉最大的行政單位， 

            你們才有幾支滅火器？烏塗哪來的公共場所可放置 20支滅火器？烏麻哪 

            來的公共場所可放置 25支滅火器？ 

蔡當茂代表：黃代表；不用說那麼多了，本案先擱置重新審查就好。 

黃清得代表：也還好有這筆 800萬經費，可以與你們探討，明年就沒有了，本席真的很 

            高興，不用看人家如此揮霍浪費公帑，花王八蛋的，剛才本席特別交代你， 

            所有的東西都由鄉公所統一採購、發包，不要趁機胡作非為，都編列 9萬 

            多，本席也跟你說過每樣東西的價位不一，況且在宮廟旁的圍牆要彩繪， 

            這樣合適嗎？沒有其他的地方可施設了嗎？說什麼那筆經費是要留著作 

            工程的？怕時效上會來不及。以前張玉山村長時都用於基層建設，都不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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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生問題，也沒有爭議，同樣的經費吵成這樣？以前本會也不曾在這筆 

            800萬元的回饋金上發過言，擱置也沒有用啦！本席都已經扮了黑臉，自 

            從上次擱置以後，有某個人就開始在整個村子散播，說本席因與張鄉長不 

            合，所以連本村的預算都阻擋。本席不是阻擋預算，是阻擋不合理、浪費 

            的運用方式，一個烏麻村買了 3百多張椅子，本席到烏塗村，有某主委對 

            本席說：「你為何阻擋本村的經費」？本席說清楚原因，對方說：「難怪椅 

            子買這麼多，也沒問過我們，況且場地有限，我們根本也不需要這麼多椅 

            子」。後來本席問主委說，不然你們需要什麼？主委說：「鞭炮機」，所以 

            本席才會要求說要購買鞭炮機，錢要花在刀口上，要符合民眾需要的，不 

            是在消化預算，或是買了很多椅子有什麼好康的？今年你們又詢問本席的 

            需求？本席也有跟你們說好了，100萬元當中，本席只要求 3台鞭炮機和 

            清一段水溝，剩下的讓村長去去運用，結果昨天答覆只能買 1台，後來見 

            本席態度強硬，後來就說可以買 3台了，滿口白賊話。跟你們要公文，說 

            沒有公文這是口頭上的？其實如果確定予以刪除，你們又會來找代表溝通    

            了，同不同意全在於你們的態度。昨天本席有問要不要再修改？到了傍晚 

            5點多才致電本席：「可以買 3台」，本席聽了啼笑皆非，即便是不能買， 

            也要你們的回函證明，本席也好向這三間宮廟交代，結果你們只核准烏 

            麻，而且也不是用這 100萬元來買的，是購買購物袋剩下的經費？而這 

            100萬元，才讓村長去買這些莫名其妙的東西？真的教人生氣，代表不是 

            民選的嗎？100萬元的經費，本席只有建議不到 25萬的案件，拿了 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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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 2起來？你們也算準了本席的脾氣，這樣一來本席肯定又動怒、又刪預 

            算了，你們也可拿這個當話柄到處說嘴了，本席真的不希望這樣。本席大 

            約在 3個月前曾偶遇軍方指揮官及政戰主任，也針對這案討論，本席說這 

            筆經費這些年只有重興村使用，有發生過什麼事情嗎？倒楣的話，搞不好 

            烏塗、烏麻包括你都會牽扯到。本會建議的案子，代表們也都沒有經手， 

            讓你們去統一採購，去年烏麻買了 10 張桌子、30 張椅子、10 台小蜜蜂， 

            本席只有要求說如果要採購時，請先來和我們總務討論，適合我們用的就 

            好，結果你們不但沒這麼做，後來村長還買了 300張椅子，這不是浪費公 

            帑是什麼？滅火器是花不了多少錢沒錯，但買了那麼多支不離譜嗎？鏈鋸 

  有在使用嗎？買了 2台鏈鋸、3台除草機，是自己除草或是有編預算僱工 

  要去除草？烏麻沒地方可做綠化，其他烏麻、烏塗所有的開銷都一樣，哪  

  會那麼巧，二村所需都一樣，因為他們有做其他項目所以多了 50萬，這 

  當中沒有鬼嗎？一台卡拉 OK的設備超過 20萬，現在又編了一台電視 3萬 

  多，有人去唱歌嗎？主席到三個部落詢問，都沒人在使用。代表的建議案 

  這也不行那也不行，如果是大村長們建議的，即便是浪費也無所謂。幸好 

  這筆預算明年就沒有了，否則烏麻、烏塗二個村長權力之大無法想像，本 

  席說的話絕對負責，結論；不管是刪除、通過、擱置，本席尊重大會決議， 

  以上。 

蔡當茂代表：本席希望各位代表要有尊嚴，對於不合理的不要為了護航，或是某種立場， 

           本席仍維持擱置，你們編定妥當後再重新審議，下週也可以再召開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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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本席建議：「本案擱置、重新審查」。 

蔡宏昌代表：本席覺得最需要鏈鋸、除草機地方是示範公墓，園區內的黑板樹，稍微颳 

            陣風樹枝就斷了，公墓管理員經常到本席家裡來借用，本席希望示範公墓 

            能夠增設這些設備的。 

張主席：各位代表同仁還有意見嗎？方才當茂代表建議「本案擱置」，本席尊重大會決 

        議，贊成「本案擱置」者請舉手、、、、全數通過。 

臨時動議 

第 1號議案：莊副主席良興提案 

案      由：建請林內鄉公所，早日修復林北村中正東路 35巷路面，以利人車通行安 

            全。 

大會議決 ：依照原案經在場全體代表贊成議決通過。 

第 2號議案：許林玉琴代表提案 

案      由：建請林內鄉公所函轉相關單位，將寶隆公園通往林中村仁愛路口之閃燈號 

            誌桿移至路旁，以維護人車通行安全。 

大會議決：依照原案經在場全體代表贊成議決通過。 

第 3號議案：史千桂代表提案 

案      由：為合法推廣台灣撲克競技運動及宣傳本鄉特色，建請林內鄉所擔任由「華 

            人德州撲克俱樂部」雲林分會，主辦之「雲林冠軍主席盃台灣公開賽」之 

            協辦單位，本會為指導單位。 

大會議決：依照原案經在場全體代表贊成議決通過。 

張主席：所有提案都已審議完畢，還有同仁要臨時動議嗎？沒有的話本會的第 21屆第  

        8次臨時大會到此結束，謝謝大家，散會。 

 

 


